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演藝活動補助申請作業要點
中華民國96年11月23日

桃園縣政府文化局第184次局務會議修正通過

中華民國96年12月1日公佈實施
中華民國99年6月14日桃縣文演字第0991061124號令修正發布
一、宗旨

   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為提昇縣民生活品質，推動縣內表演藝術活動之發展，依據「桃園縣政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（捐）助經費作業規範及管考作業規定」訂定本補助要點。 

二、申請資格
（一）經中華民國政府立案之演藝團隊、人民團體、經紀公司、文化事業機構、文教基金會及有
      關機關學校等。

（二）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予受理： 

    1、兩年內曾受本局補助但辦理成效不彰、延誤核銷作業、未依核定計畫執行情節重大或違
       反本局規定。

    2、未依規定日期提出申請或資格不符者。
    3、非於本局所轄表演場地演出（客家文化館除外）。

    4、有前案逾期未結。
    5、作為取得學位或學術升等用之計畫。
    6、政治團體或政黨活動。

    7、個人之申請。
三、補助原則
   凡於本局所轄表演場地（客家文化館除外）辦理之藝文活動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酌予補助
實際展演經費：
（一）本局年度工作計畫所辦理之重大活動。

（二）全國性、國際性文化交流活動，對提昇本縣文化化藝術水準有重大貢獻者。
（三）符合本局藝文發展政策並能提昇本縣文化藝術水準者。
四、補助類別：音樂、舞蹈、戲劇、民俗技藝、影音藝術等表演藝術活動。
五、應檢附文件須為A4尺寸，一式三份；項目如下：
（一）申請書（含企劃書，如附件一）。

（二）二年內演出之影音資料一份。
（三）立案或登記證書影本（公私立學校免附）。
六、申請時間：每年八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受理申請次年一月至十二月之演出計畫。
七、審查時間：於每年十一月召開審查會。必要時，得另行公告申請及審查期限。 
八、審查作業
（一）審查程序：採初審及複審二階段辦理。
1、初審：由本局進行書面資料審查，並彙整資料製作申請案件一覽表，供複審審查委員審閱。申請者所檢送資料短缺者，得由本局以書面或電話通知於七天內補件，逾期視同放棄。

2、複審：由本局邀集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七至九人組成審查委員會，分音樂、戲劇〈曲〉、舞蹈三組，就申請案件的內容及經費進行審查。
（二）審查委員：
　    1、審查委員應具專業背景，包括創作展演、藝術行政、經營管理、藝術行銷等相關經驗。
      2、審查委員會之組成，由本局審酌上述資格提出建議名單，簽請局長核可後，正式聘任，
         任期一年。
      3、審查委員本人、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親屬，與申請者或團隊負責人有利害關係者，應自
         行迴避。
（三）審查結果通知：審查會議結束後，以公文通知審查結果。
九、撥款及核銷
（一）法人或團體接受本局補助，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者，其辦理採購及經費運用方式，  應依該法及相關規定辦理。
（二）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，檢附領據（或發票，連同原始憑證、成果報告書（如
      附件二）送本局辦理請款及結案。十二月演出者需於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結案與核
      銷，逾期且未事先獲本局同意核備者，視同放棄，本局將撤銷補助資格。
（三）獲補助之團體，需依規定辦理所得稅申報。

十、考核與評鑑     
（一）獲本局補助之申請案，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，作為核銷及日後補助審核之依據；若計畫變更或因故無法履行者，應即函報本局核備。
（二）本局對補助計畫內容之執行，必要時得要求補助者提出計畫執行狀況之報告。

（三）本局得邀集原計畫評審委員或相關人員參與評鑑補助案之執行、成果效益等事項。

（四）受補助者，應於活動結束後依規定繳交成果資料，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撤銷原核准補  

      助，並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，且得視情節輕重停止補助一年至二年：

1、成果資料內容不實或有延遲經費核銷等成效不佳情事。
2、未依規定用途支用、或虛報、浮報等情事。

     3、演出內容與原核定計畫不符或因故無法履行情節重大。

4、拒絕接受查核或評鑑。
5、未經本局核准擅自變更計畫。

     6、其他違背法令之行為。
（五）若為巡迴演出者，相關成果報告書及附件資料需以至本局所轄表演場地（客家文化館除外）演出場次為主。
（六）申請人經本局通知繳回補助款，逾期不履行者，得依相關規定移送強制執行。
【附件一】

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演藝活動

補助申請書
《封  面》
計 畫 名 稱： 

申  請  者：
申 請 日 期： 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演藝活動
一、申請總表
	一、計畫名稱：

	申請者
：
	計畫聯絡人：

	電話(公)：  

電話(私)：       

行動電話：
	傳真：
e-mail：            

	二、經費預算（請用阿拉伯數字填寫；金額以新台幣計）

	支出
	計畫總預算（支出金額合計）
	＄

	收
入
	申請
其他

政府
單位
補助
金額
	單 位 名 稱
	申請金額
	申請日期
	申請結果

	
	
	
	＄
	
	

	
	
	
	＄
	
	

	
	
	
	＄
	
	

	
	申請本局補助金額
	＄

	一、經詳讀  貴局補助申請辦法，將遵循該辦法提出本申請，並願遵循相關規範。

二、申請者同意獲補助後，就補助案所提供之相關文件及成果報告等資料及成果，無償授權   貴局以非營利為目的之公開發表與利用。
三、茲聲明申請書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。


　　  申請日期：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（申請單位印鑑章）


二、團體資料表
	1團體名稱
	
	2立案日期：民國   年    月   日

	
	
	3立案字號：

	4負責人：姓名               職稱
	5統一編號：

	6聯絡
資料
	聯絡人姓名：

電話：
	傳真：
	網址：
聯絡e-mail：

	7立案

地址
	□□□-□□

郵遞區號

	8聯絡

地址
	□□□-□□ 
郵遞區號

	9團體簡介： 


三、實施計畫表  
	1. 節目名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新製作
□舊製作

	2.預定演出日期
	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    時

	3.預定演出地點
	□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 □桃園館演藝廳  □中壢藝術館前廣場  □桃園館前廣場
□桃園縣展演中心展演廳  □桃園縣展演中心戶外舞台

	4.辦理單位：【含主／合辦、策劃、承辦、協辦單位等】

	5.計畫內容：
‧計畫緣起
‧演出日期、場地、場次、
‧演出型態、演出舞碼／內容、節目長度等
‧演職人員簡歷等



(如本表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)
四、計畫預算總表
	項目
	金額
	百分比
	說明

	一、收入

	其他政府補助
	
	
	

	企業贊助
	
	
	

	個人捐款
	
	
	

	基金孳息
	
	
	

	門票預估收入
	
	
	

	作品銷售預估收入
	
	
	

	版稅收入
	
	
	

	活動紀念品收入
	
	
	

	自備款
	
	
	

	其他收入
	
	
	

	申請本局補助
	
	
	

	收入金額合計
	
	100%
	

	二、支出

	人事費
	
	
	

	事務費
	
	
	

	業務費
	
	
	

	維護費
	
	
	

	旅運費
	
	
	

	材料費
	
	
	

	設備費
	
	
	

	支出金額合計
	
	100%
	

	收支損益情形
	
	
	


五、計畫支出預算明細表                
	預算項目
	預算細目
	金額
	預算說明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合計
	
	
	


預算項目說明
填寫預算表時，請參考以下各類預算項目分別填寫，並視實際支出內容，參考選用屬於各項目之適當預算細目。
一、人事費為薪資或酬勞性費用，例如：
企劃費、演出費（請分列各相關演出人員，如演員、舞者等）、排練費、規劃費、設計費（請詳述設計項目，如燈光設計或佈景設計等）、工作費（請分列各相關人員，如導演、技術人員等）、研究費、稿費、鐘點費、出席費、演講費、審查費、翻譯費、編輯費、保全人員費、顧問費等。
二、業務費為實施特定工作計畫所發生的費用，例如：
郵電費、印刷費、廣告宣傳費、設備租借費（請分列各相關設備，如佈景、服裝、道具、音樂、燈光、音響等）、攝錄影費、裝裱費、版權費、茶點費、資料費、展場裝置費、展品租借費、紀念品製作費、保險費等。
三、維護費為器材或設備之修繕或養護費用，例如：
維護施工費、環境維護費、樂器維護費、道具維護費等。
四、旅運費為因計畫公出之車資及旅費或公物搬運費，例如：
機票費、證照費、機場稅、車資、運費（含海、空、陸運，請分列）、餐費、住宿費等
五、材料費為計畫所需之材料或物料配件，例如：
創作材料、攝影材料、展演裝置材料、電腦磁片、錄影音帶、包裝材料、建築材料、幻燈片底片、佈景、服裝、道具等。

計畫支出預算明細表（填寫舉例）
	預算項目
	預算細目
	金額
	預算說明

	一、人事費
	
	
	

	
	企劃費
	00,000
	

	
	演出費
	00,000
	演員人數×單場酬勞×場次

	
	設計費
	00,000
	燈光設計1人×酬勞

	
	工作費
	00,000
	導演1人×酬勞

	
	小  計
	00,000
	

	二、業務費
	
	
	

	
	保險費
	000
	人數×天數×單日保險費（人員保險）投保金額=   萬

	
	小  計
	000
	

	
	
	
	

	
	總  計
	00,000
	


演出票房預估表
1、 開始結束日期請以民國年寫出。
2、 票價結構請寫出各種票價的張數。
	開始

日期
	結束日期
	演出場所名稱
	場次
	座位數
	票價結構
	預估售票率
	預估票房收入

	
	
	
	
	
	票價×張數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





1.請參考下頁之填寫舉例及說明


2.如本表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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